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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復牌指引要求

及

恢復買賣

本公告乃海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發出。

達成復牌指引要求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6月 28日的公告所披露，於2019年 6月 24日，本公司接獲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函件，其中包括以下有關恢復本公司股份於

聯交所買賣的復牌指引（「復牌指引」）：

(a) 刊發所有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並指出任何審計修改；及

(b) 公佈所有重大資料以供股東及本公司其他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

就上述 (a)項復牌指引而言，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包括本集團截至2018年 12月31日

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2018年度業績」，分別於 2019年 9月 19日及 2019年

10月 8日刊發）以及本集團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2019中期業

績」，分別於2019年10月18日刊發）。

由於本公司已刊發 2018年度業績及 2019中期業績，所有重要資料均已適當披露，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本公告日期，所有復牌指引已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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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 2019年 4月 1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 2019年 10月 21日下午一時正起恢復買賣。本公司將恢復

股份買賣。

承董事會命

海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莉

中國，2019年10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莉女士、陳祥先生、范文燚女士、陳詩諭女士及陳

仲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姚宇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勇先生、鄂俊宇先生

及趙國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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